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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產學合作計畫

助理人員之管理

報告單位：人事室
110.10.28



簡報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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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人員類別



主持人或共
同主持人

協同主持人
博士後
研究人員

助理人員

(專任助理、

兼任助理、

臨時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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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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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人員之類型

•專職於計畫之人員專任助理

•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者
論文研究學習型

兼任助理

•非屬學習範疇，僅存有提供勞務而獲
得報酬之工作者

僱傭型兼任助理

臨時工 •臨時僱用且無專職工作之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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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人員人事管理
➢申請聘任作業
➢差勤管理
➢酬金
➢離職程序



產學合作計畫人員

管理系統申請作業

專任助理

論文研究
學習型

兼任助理

未經產學合作
機構核定之計
畫主持人

臨時工 僱傭型
兼任助理

進入「產學合作計畫人員管理系統-申請端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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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申請聘任作業方式(1/2)



博士後研究人員 紙本(聘任申請書)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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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申請聘任作業方式(2/2)

進入「師大人事室網頁/表單下載/任免/博士後研究人員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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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聘任之注意事項-專任助理

■科技部-專任助理
➢ 「專職」從事計畫工作人員

⚫ 專任助理不得擔任同一或該部其他研究計畫之其他類型

助理

⚫ 除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專職於專題研究計畫

外，學生不得擔任專任助理

■非科技部-專任助理
➢ 符合產學合作機構核列學歷、職級，且無專職工作者

⚫ 如具碩、 博士班學生身分經專案奉准亦得聘任



•於14個工作天前備妥相關文件，至產學合作管理系統
提出聘任申請。

•加保日與起聘日應一致，不能追溯加保、起聘及核薪。

聘保
合一

•計畫案經費未核定前，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擬提前
聘任計畫助理人員時，應以專簽方式核准並取得主計
室核給之計畫會計編號後，辦理聘案申請作業。

經費未核
定前提前
聘任助理

•新聘任之臨時性人力，工作期間為6個月以內。

•除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外，計畫如有長期人力需求，應
編列專、兼任助理費用，不宜以臨時性人力取代。

臨時工之
聘任限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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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聘任之注意事項-僱傭型兼任助理/

臨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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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聘任申請書

1.人事資料表、學歷
證明(新聘)

2.2吋照片1張(新聘)

3.計畫核定清單/經費
表、核定函

4.契約書1式2份

5.職前年資證明文件

6.教學研究費申請表
(非經產學合作機構
核定者皆須檢附)

研發處
(非深耕計畫)

深耕辦公室
(深耕計畫)

總務處 人事室 主計室 校長決行

送
交
人
事
室

※聘任申請書核定後，請於「三日內」完成用印手
續，並檢附「全案」資料送人事室核發聘函。

※擬延(續)聘外籍人士，請於聘任前1-2個月追蹤計
畫核定進度，並於核定後儘速申請工作許可。

計畫人員聘任之注意事項-博士後研究



★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，其
中1日為例假日，1日為休息日

★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

★「例假日」－除天災、事變
或突發事件並報請當地主管機
關核備外，不得出勤，即使勞

工主動出勤，亦屬違法

★「休息日」－可以加班，依
勞基法規定核給加班費或補休

一例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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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差勤注意事項(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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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差勤注意事項(二)

排
班

★經常於週六日到班-改排班制

◎因業務性質特殊，同仁需經常於週六、日

上班或出差，基於保護其身心健康，應簽以

排班方式辦理，但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

★非經常於週六日到班-特定期間改排班制

◎專案簽准調移休息日及例假日

◎專案簽准彈性上下班

（例如：上班時間改為10：00-19：0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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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差勤注意事項(三)

部分
工時

★部分時間工作者(包括僱傭型兼任助理、

臨時工等）均受勞基法保障，如繼續工作

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，於法定休

息日出勤工作，即使當週正常工作時間未

達40小時，仍應依休息日出勤工資加給標

準計給工資。



項目

人員
出勤控管 出勤紀錄 差假

專任
助理

☆線上差勤系統
☆單位出勤管控

☆線上差勤系統:納入本校差勤管理系統，比照約用人員規定
管控。
☆單位出勤管控：
1.包含由用人單位自行設立之差勤系統、打卡機、紙本簽到
退等。
2.出勤紀錄正本由計畫主持人(計畫單位)自行保存至勞工離
職之日起五年，須配合審計單位稽核查閱。

由本校校務系統
入口網進入電子
差勤系統填寫假
單

兼任
助理

☆採紙本簽到

1.當事人應按月依每日覈實填寫簽到(退)紀錄。
2.僱傭型兼任助理工作酬金換算後，每小時應不得低於基本
工資時薪。
3.出勤紀錄正本由計畫主持人(計畫單位)自行保存至勞工離
職之日起五年，須配合審計單位稽核查閱。

出差請於事前填
寫出差預定申請
表，事後填寫出
差報告表，並檢
附邀請函、行程
表等相關證明文
件

臨時工 ☆採紙本簽到 同兼任助理 同兼任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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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差勤注意事項(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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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本校「產學合作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
作酬金支給標準表」支給，但工作酬金
業經各計畫委辦補助機構明確核定金額
者不在此限，並以勞動部函告之最低基
本工資為支給下限

支薪擬高於本校各級別標準薪
資者(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支給標
準表)，應專案簽准後始得支給

職前年資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得
按年採計提敘薪級(以取得最高
學歷後之經歷為限，附證明文
件)

計畫人員酬金之注意事項-專任助理



◼ 依產學合作機構規定，未明定者依本校產學合
作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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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酬金之注意事項-兼任助理

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研究生 大專學生 講師級 助教級

單一計畫最高以

34,000元為限

單一計畫最高以

10,000元為限

單一計畫最高以

6,000元為限

單一計畫最高以

10,000元為限

單一計畫最高

以6,000元為限

備註：
1.表列數額為單一計畫每人每月支給兼任助理費用標準。
2.計畫委辦單位明定支給標準或同意專簽調整(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同意)者從其規定。



薪資標準

◼ 產學合作機構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
◼ 未規定者：依勞動部公告基本時薪支薪

(自110年起160元、自111年起168元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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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酬金之注意事項-臨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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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人員離職之注意事項

離職程序

專任助理、僱傭型兼任助理、臨時工聘任
期滿或中途離職，應於二週前（14個工作
天）依規定填具離職申請表，辦理工作移
交、退保及離職手續，並繳回相關證件，
經核定後始可離職，並應辦理勞健保及勞
工退休金轉出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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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關法規



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
(106年5月24日本校第11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)

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助理人員管理要點
(108年12月18日本校108學年度第7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審議通過)

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
(108年1月9日107學年度第5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修正通過)

本校論文研究學習奬勵方案
(106年6月21日105學年度本校第8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修正通過)

本校計畫人員違反學術倫理與誠信案件處理要點
(106年10月11日本校106學年度第2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審議通過)

本校學術倫理與誠信教育實施要點
(106年10月11日本校106學年度第2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審議通過)

校
內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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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-校內



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
(108.05.17修正)

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(含經費
編列基準表) (107.12.22修正)

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…等相關規定

勞動基準法、勞工請假規則、勞工保險條例

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
(108.11.15修正)

補助
機關
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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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-校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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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語



業務洽詢專線：人事室第4組

結語

計畫所屬單位 負責承辦人 分機

藝術學院、音樂學院 薛家欣小姐 1308

校級教學及研究中心、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張容菁小姐 1307

行政單位、管理學院 李孟柔小姐 1294

教育學院、科技與工程學院 柯沛妤小姐 5983

理學院、文學院、運動與休閒學院 吳國維先生 12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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